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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一

改先前对公司担保问题的模糊态度, 首次在第十六条明确赋予了公

司担保能力。但在公司违反该条规定情况下, 如何认定担保合同效

力这一问题上, 司法界始终存在争议。本文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上的一起最新案例出发, 结合最高法院法官和权威学者的观点, 对

此问题做一剖析。 

 

案情简介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通过再审程序审理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东港支行(下称“招行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振邦股份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振邦集团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 年第 2 期, 

(2012)民提字第 156 号, 以下简称“振邦案”)。 

 

振邦案中, 招行东港支行与振邦集团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向振邦集

团公司提供贷款。振邦股份公司承诺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振邦集团公司未能如约偿还借款本息,  振邦股份公司未履行担保

义务, 招行东港支行遂向法院起诉, 要求振邦集团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 振邦股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而振邦股份公司以《股东会担保

决议》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为由, 抗

辩担保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 《公司法》第十六条

为管理性规定, 不应作为认定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 招行东港

支行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查义务, 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构成了表见

代表, 保证人应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法》第十六条规范性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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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司法解释又

将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限缩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对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范性

质认定, 在各地司法审判中存在“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的不同思路。本案一审、二审法院认为《股

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未经股东大会决议, 违反了第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效, 实则将第十六条

默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代表了部分法院的观点。 

 

笔者在关注此类案件时发现,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审判中对此并未做出认定。但在 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公报》所刊登的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案和 2014 年《人民法院案例选》编入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案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均提及“该条款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规定, 

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从中可窥见一二。振邦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延续了该裁判

思路, 并运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 认为公司法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 其实质是内部

控制程序, 首次明确认定第十六条的规范性质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对违反该规范的, 原则上不宜认定

合同无效, 而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审查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事实。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一些法官的著述中已跳出了对第十六条规范性质识别的解释路径。刘贵祥法官在《合

同效力研究》一书中表示,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应与第五十条的规定相区别。

第十六条的作用不在于其效力是否能约束第三人, 而在于其法条的公示性, 推定社会公众知晓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对外担保行为需要通过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 不能因公司章程不能约束第三

人即判定相对人为善意。没有有权机构的决议, 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公司对外实施担保行为, 要想最终确

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仍需回归第五十条判定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周伦军法官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

效力判断规则》一文中同样指出, 第十六条的规定是判断代表权限有无的辅助规范, 对于违反该条规定的

行为效力, 《合同法》第五十条已经做出了规定。梁慧星教授近期在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法律思维与学

习方法》主题演讲中, 也提及第十六条“既非效力性规范, 也非管理性规范, 而是程序性规范”, 故而未经

股东(大)会决议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须使用第五十条表见代表规则。 

 

笔者认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本质在于其为法律行为设置了违反无效的规则, 体现了法律的规范目

的。然而《公司法》第十六条从立法目的观之, 仅为限制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活动而提出的对担保的权力配

置和程序要求, 并非针对对外担保行为本身及其效力。具体而言, 第十六条第一款通常认为是对一般担保

的规定, 对此《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决策权的行使主体, 而公司章程为公司内部管理

规范, 仅在公司内部发生规范作用, 一般不能对抗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第二款和第三款对关联担保的规定

排除了公司章程的规制, 由法律直接对公司机构分权作出了限制, 对此推定公众知悉, 任何人包括交易相

对人不得以不知法律免除注意义务。尽管如此, 该规定仍然是在规范公司内部的权力分配, 并未明确约束

担保合同效力。 

 

进一步看,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是关于合同效力的主要判断准则, 但并不能涵盖全部, 例如《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有关审批的规定、第五十条关于无权代表的规定, 均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的特别规则。

故而无需也不可能对所有合同情形均以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标尺来衡量。关于

公司代表人越权代表的合同效力, 《合同法》第五十条已做出了明确的评判标准, 如若弃之于不顾, 一味

论证《公司法》第十六条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硬套第五十二条违法无效

的规则, 无疑是多走了一段弯路。同时, 担保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越权担保, 却以此为

由否认担保合同效力, 逃避担保责任, 善意债权人的利益无从保障, 反而使担保人从违法行为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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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善意与否的认定 

 

振邦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仍讨论了第十六条的性质, 但事实上采纳了上述裁判路径, 将重心转向论证

振邦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 而招行东港支行是否为善意在此成为关键。 

 

相对人善意的衡量标准, 形式审查的完成与否为当今主流, 然而形式审查的范围未有定论。传统上认为, 

担保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 担保债权人无需支付任何代价而对担保人得享有权利, 相反担保人却在公司

财产上设定负担, 涉及公司和股东利益, 对担保人的不利影响更大, 为了保护静态的公司资产和处于弱势

地位的中小股东利益, 通常对担保债权人苛以更高的注意义务。担保债权人要达到善意的标准较高, 在各

级法院判决中, 常因担保人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等文件造假, 以担保债权人对资料真实性

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为由判定担保合同无效。例如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从《股东会担保决议》存在印章

虚假、股东印章名称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等方面认定相对人“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摆脱了这种传统思路, 认为将《股东会担保决议》中的相关瑕疵归属于债权人的

审查义务范围过于严苛, 担保债权人依据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上的签字及印章与其为担保行

为提供的签字及印章样本之一致性, 即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 主观上构成善意。这种

思路与周伦军法官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他看来, 相对人只要举证证明自己(1)依法审查了担保人提供的与

担保相关的决议、章程、财务资料, 并且(2)相关资料在形式上相互一致, 即可认为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 

 

笔者赞成这一思维路径, 对于相对人而言, 能做到一般理性人的标准, 从形式上核查担保公司提供的决

议、章程和其他相关资料, 且这些资料均不存在明显的虚假或违法之处, 即便最后公司担保决策程序被证

明有瑕疵, 也不能推定相对人“应当知道”。在笔者看来, 讨论交易相对人审查义务时不可忽视以下三点:  

 

 第一, 交易中的担保债权人作为外部人在信息获取上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 在接受公司提供的担保

时要承担对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是否违法的审查义务, 鉴别担保人股东(大)会的担保决议事实上的真

伪(包括决议上的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实则落入实质审查的范畴;  

 

 第二, 在将本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的成本转移至交易对象的情况下, 势必大幅增加交易成本, 不利于

市场经济发展。例如关于公章问题, 公章制度为中国特有, 其出发点在于降低外部人核查信息的成

本, 盖有公司公章的文件是法人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相对人据此推定合同获得公司有权

机构授权有一定合理性。而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强化对公章的控制和管理, 确保其正当使用, 这是公

司为自身治理应尽的义务而非相对人的责任;  

 

 第三, 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 只要合同另一方的外观足以信赖, 交易效力即予以保护, 而不必关

注外观与真实现实是否相符。例如根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真实, 交易相对人凭其外观有理由信

赖股东(大)会决议的真实性。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易安全这一“动的安全”相较公司既有利益这

一“静的安全”更值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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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判决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保护交易结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中福实业公司担保

案”以降, 法院沿袭了该案中的裁判思路, 重在抑制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公司担保谋取

利益,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但是打击大股东通过担保占有公司优质资产的时代已然过去, 需要对当下担保

活动中交易双方的利益进行重新平衡。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意识到了这种需求, 不管是考虑到第十六条的规

范性质, 还是仅将其视为辅助性规范, 最终都落脚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表见代表规定, 对相对人的善

意与否进行考量, 且相对人仅负有合理的审查义务, 代表了一种新的审判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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